
附件 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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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编号
	 


西藏自治区文艺创作扶持个人项目
申  报  表
项目名称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项目类别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 请 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申请日期：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
完成时间：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   
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宣传部

填表须知
1.个人申报扶持项目应严格按照《西藏自治区文艺创作扶持奖励办法》规定如实填报申报材料。
2.项目类别分为：文学类作品、表演类作品、造型类作品、影视剧本孵化类作品。

3.申报项目纸质文件和电子文件归档管理，概不退还。
4.个人可从中国西藏新闻网（www.chinatibetnews.com）下载申报表。
5.个人申报文艺创作扶持项目，应提交以下相关材料：
（1）《西藏自治区文艺创作扶持个人项目申报表》（含电子版）和《项目可行性报告》纸质版一式两份，电子版一份。
（2）文学类、造型类作品需提供作品样稿；造型类作品举办展览的，需提供相关合同复印件或证明；表演类、影视剧本孵化类作品需提供文学台本、脚本或剧本，制作完成的需提供视频小样。统一用A4规格纸双面装订成册，正文采用4号仿宋字体。汉文类作品报送13套，藏文类作品报送5套。
（3）申请人身份有效证件（身份证、军官证或警官证）复印件一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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